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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大学关于推进研究生
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苏州大学关于推进研究生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的实施办法》业经学校2017年第1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苏州[image: image2.wmf]大学       

2017年1月11日    

苏州大学关于推进研究生
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的实施办法
第1条 为推进学校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拓展研究生国际视野，提升研究生学术品位和素养，贯彻《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意见》（苏教研〔2014〕5号）、《省教育厅关于深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通知》（苏教研〔2015〕7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十三五”规划和中长期办学定位，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2条 研究生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包括出国（境）联合培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学术考察、学术交流、参加国际比赛或演出等，是研究生拓展国际视野、接触科学前沿的重要途径，也是评价学校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开放办学和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核心依据。

第3条 同时承担国家或省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学科、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的相关学科，每年出国（境）参与各种形式国际交流的在读博士生人数必须达到或超过本年度博士招生人数（计划内）。其中，具有一年左右海外研修经历者必须达到本年度博士招生人数（计划内）的三分之一。

第4条 承担国家或省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学科、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之一的学科，每年出国（境）参与各种形式国际交流的在读博士生比例必须达到本年度博士招生人数（计划内）的80%。其中，具有一年左右海外研修经历者比例必须达到本年度博士生招生人数（计划内）的三分之一。

第5条 不在上述序列但属于江苏省重点学科的相关学科，每年出国（境）参与各种形式国际交流的在读博士生比例必须达到本年度博士招生人数（计划内）的50%。其中，具有一年左右海外研修经历者必须达到本年度博士招生人数（计划内）的15%。

第6条 其他学科应积极推进博士生出国（境）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其人数必须达到本年度博士招生人数（计划内）的20%。

第7条 鼓励学校硕士生出国（境）参与各种形式国际交流。对于参与国际交流的在读硕士生人数达到本年度硕士生招生人数15%以上的学科，学校给予所在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下一年度硕士生招生指标奖励。

第8条 研究生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资助经费包括国家留学基金委相关项目、国家及省协同创新中心经费、省优势学科经费、学校（包括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中外合作项目、学校研究生国际交流奖学金和国际学术会议资助专项经费、导师科研经费等。

第9条 研究生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的经费资助标准如下：

1. 国家及省派出部门资助的标准，严格按相关部门规定执行。

2.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资助标准，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财教〔2010〕286号）执行。

3. 国家和省协同创新中心、省优势学科经费资助标准上限为《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财教〔2010〕286号）的90%。

4. 学校国际交流奖学金、重点学科经费及其他各类经费资助标准上限为《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财教〔2010〕286号）的80%。上述各类资助经费不可兼得。

5. 导师科研经费和第三方经费资助标准上限，参照第2点执行。

第10条 研究生出国（境）前，必须在线办理“研究生出国（境）审批”手续。审批通过后，方可派出。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者，不纳入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的统计数据。

第11条 资助经费包括研究生海外研修期间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研修单位要求购买的相关保险。研究生出国（境）进行海外研修，到达访学目的地后必须及时购买相关保险。在到达访学目的地后的十天内，向学校提供相关保险凭证。

第12条 研究生出国（境）前，必须签订目标任务书，明确研修任务。在海外研修期间，应加强与外方导师、团队和同学的沟通与合作，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自觉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第13条 由江苏省优势学科经费、国家和省协同创新中心经费、学校各类经费资助的研究生，海外研修结束后，必须提交详细的海外研修总结报告及外方导师评价表。由研究生院、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导师共同组织考核。考核通过后，予以发放剩余资助经费。

第14条 接受资助的研究生未完成研修计划擅自提前回国、擅自变更国别或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回国者，必须归还资助费用。

第15条 海外研修一年的研究生，可以申请冲抵部分学分。由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签署同意意见后，提交研究生院认定。

第16条 学校每年12月15日前完成相关数据的统计。学校依据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任务完成情况，增加或扣减其下一年度博士生招生指标，并作为本年度研究生教育综合考核、国际化教育特色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17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1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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